关于开展“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” 赛项预报名工作的通知
2014年04月11日 

[摘要]为做好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筹备工作，了解各地拟参与赛项的基本情况，现启动赛项预报名工作。
　　教职成司函〔2014〕40号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：
　　为做好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筹备工作，了解各地拟参与赛项的基本情况，现启动赛项预报名工作。预报名赛项范围包括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拟设中、高职赛项，请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结合本地区实际，参考赛项说明（附件1），提出拟参赛项目及拟报名参赛队数量（一般团体赛每项不超过2个队，个人赛每项不超过1个队）。预报名少于10个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的拟办赛项原则上将予以缓办。
　　报名以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）为单位组队，团体赛不得跨校组队。计划单列市报名仅限中职项目。本科院校高职学生可以报名参加高职组比赛。中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参赛资格按照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年规划（2013-2015年）》的有关要求执行。参加团体比赛的队伍和参加个人赛的选手均可指定指导教师，每名指导教师不限于指导一名参赛选手。
　　请各地填写预报名反馈表（附件2、3），并于2014年4月20日前，以电子邮件或传真形式将反馈表发送至2013-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执委会办公室并电话确认。拟增加报名参赛队（人）数量的地区，需将本地区相应层次赛项省赛或省级（包括单列市、兵团）选拔赛的正式通知一并报送我司备案。大赛执委会将根据各赛项承办地的实际承办能力、各地预报名和省赛开展情况、各地相关专业点布局和在校生数量等统筹确定各地区赛项参赛限额，并在正式报名通知中公布。
　　联 系 人 ：吴清华  娄权鑫
　　电话/传真：010-66096809

　　电子 信箱：jchzc@moe.edu.cn

　　通信 地址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教产合作处北京市西单大木仓胡同35号
　　邮政 编码：100816
      附件请登录教育部网站或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网络信息发布平台（www.chinaskills.org & www.nvsc.com.cn）下载。
附件下载：
 1. “ 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”拟设赛项说明.doc
2. “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”预报名反馈表（中职组）.xls
3．“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”预报名反馈表（高职组）.xls
 
　　
　　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
2014年4月11日
